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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04 月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规定，深交所鼓励从事畜禽、水产
养殖业务的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售情况， 公司将参照指引相关规
定执行。

一、2023 年 4 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3 年 4 月销售生猪 157.39 万头，环比变动 -6.92%，同比变动 39.70%；收入为 23.62

亿元， 环比变动 -8.56%， 同比变动 47.26%； 商品猪销售均价 14.20 元 / 公斤， 环比变动 -5.
59%，同比变动 11.90%。 生猪销售收入同比上升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生猪销量上升叠加生猪价格
上涨。

月份
生猪销售数量
（万头）

生猪销售收入
（亿元）

商品猪价格
（元 / 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2年 4月 112.66 482.34 16.04 60.39 12.69
2022年 5月 104.56 586.9 17.66 78.05 14.81

2022年 6月 97.92 684.82 17.65 95.70 15.97
2022年 7月 94.23 779.05 21.67 117.37 21.09
2022年 8月 94.28 873.33 21.93 139.30 20.96
2022年 9月 116.72 990.05 30.23 169.53 22.96
2022年 10月 145.55 1,135.60 36.08 205.61 25.83
2022年 11月 169.10 1,304.70 34.82 240.43 23.30
2022年 12月 156.69 1,461.39 28.76 269.19 18.76
2023年 1月 129.11 129.11 20.51 20.51 14.89
2023年 2月 173.30 302.41 25.41 45.92 14.32
2023年 3月 169.10 471.51 25.83 71.75 15.04
2023年 4月 157.39 628.90 23.62 95.37 14.20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与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

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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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8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8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 52号 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卞平官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4 名，代表股份数量 156,429,38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2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名，代表股份数量 153,326,18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7.076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23

名，代表股份数量 3,103,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45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 ）共计 23名，代表股份数量 3,103,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456％。

公司董事、 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

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6,373,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55,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4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083％；
反对 5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9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6,373,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55,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4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083％；
反对 5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9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6,373,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5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9％；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4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083％；

反对 5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11％；弃权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6％。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388,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0％；反对 40,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917％；
反对 4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373,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5％；反对 47,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1％；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4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083％；
反对 4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78％；弃权 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3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持有公司

153,326,189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3,03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796％；反对 59,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70％；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9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3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796％；
反对 5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70％；弃权 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3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045,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759％；反对 2,384,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1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696％；反
对 2,38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3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334,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6％；反对 92,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8％；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548％；
反对 9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647％；弃权 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6％。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刘荷婷律师、曹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9
债券代码：128117�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地址：山东省烟台

市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88 人，持有股份数共计 281,737,648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62.9139％。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74,822,12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3696％；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6,915,52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44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 人， 代表股份 6,915,52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443％。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 人 ， 代表股份 6,915,52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44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63,648 99.9737 74,000 0.0263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41,525 98.9299 74,000 1.0701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8,376,468 99.1243 74,000 0.8757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841,525 98.9299 74,000 1.0701 0 0.000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韩丽梅、蒿文朋回避表决，回避表决
的股份数为 273,287,18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79,648 99.9794 58,000 0.020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57,525 99.1613 58,000 0.838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663,648 99.9737 74,000 0.0263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841,525 98.9299 74,000 1.0701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81,394,448 99.8782 343,200 0.1218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572,325 95.0373 343,200 4.9627 0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玉婷、严安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33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黄金 公告编号：2023-026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3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以公司总股本 4.2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 84,000,0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 本次公司按分派总额不变的方式分派，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

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2 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17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10 四川省容大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 08*****722 北京金阳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08*****790 木里县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 08*****649 紫金矿业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5 08*****381 上海德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4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6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45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蒋元、杨鹏
咨询电话：028-61551700
传真电话：028-61551700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 �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3〕024 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拟

以本次董事会审议时，公司总股本 896,225,431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268,867,629.3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自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22 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5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2、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96,225,4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 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1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 号
咨询部门：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夏海晶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七、备查文件
1、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 � �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3-019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

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8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智超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拟补选为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曾时雨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特种装备委员会委员、战略与

投资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监事辞职
拟补选为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决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审议本次会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监事辞职拟
补选为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决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23-07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粤水电乌什一期 100MW 光储

发电项目全部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接到全资子公司新疆
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水电”）的报告，新疆粤水电的全资子公司乌什县粤水
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疆粤水电乌什一期 100MW 光储发电项目于 2023 年 5 月 6 日
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该光储发电项目的并网发电对公司及新疆粤水电未来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截至
目前，公司累计已投产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 2,980.76MW，其中水力发电 380.50MW，风
力发电 723MW，光伏发电 1,877.26MW。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757� � � � � � � �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5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
况， 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
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 ?路演天下”（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詹谏醒女士，副董事长王宇杰先生，董事、
总经理詹任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文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叶裕平先生，财务总监李冲先生，独
立董事高新会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翠珊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5:00 前

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2 年度业
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88 � �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3-17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2023 年 3 月 22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2 年年末总股本 1,005,502,7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1 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合计分配现金 100,550,270.70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392,688,206.26 元
结转下一年度。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以分配总额固定的方式分

配。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5,502,7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
咨询联系人：姚永川
咨询电话：027-87180126
传真电话：027-8718016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3-024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暨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浙
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
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2 日（周五）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
兼总裁李建军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章周虎先生、财务负责人徐燕高先生、独立董事刘金
平先生将在线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5: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
认真且详实的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1283� � � � � � � � �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0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现
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以现有总股本 81,860,63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3 元（含税），合计分配

现金 24,558,191.7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2.自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

总额在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总股本 81,860,63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送现金 3 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6 日。
2.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17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部分股东在《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所持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
承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本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 68 号第一栋
咨询联系人：陈萍
咨询电话：0755-89686543
传真电话：0755-8968623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股票代码：000599� � � � � � � � �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3-030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份减持实施情况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108,90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8.95%）的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资本”）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减持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8.95%。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书》，截至 2023 年 5 月 7
日，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在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减持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实际减持进展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4. 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信金控及国信资

本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股份减持进展告知书》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757� � � �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3-17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2022 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
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5:00-17:00 在“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

一、 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等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5:00-17:00 通过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二、 参会嘉宾
董事长陆才垠先生，董事、总经理臧晶先生，独立董事章新蓉女士，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文

双梅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赵吉杰女士。
三、 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5:00-17: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4h0fEFqB3O
或使用微信扫描以下小程序码即可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前进行会前
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四、 联系人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赵吉杰女士
电话：028-63286976
传真：028-63286984
邮箱：hwgfdb@163.com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3-02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暨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华数传媒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公司 2022 年度业
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董事兼总裁乔小燕女

士、 财务总监吴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洪方磊先生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17: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
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且详实的回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133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黄金 公告编号：2023-027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长、董事辞职的情况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收到董事长杨

学军先生和董事张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学军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董事张宏先生
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
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学军先生、张宏先生的辞职不
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杨学军先生、张宏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杨学军先生辞职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认为杨学军先生辞职的原因与实际
情况一致，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补选董事，并选举新董事长。
杨学军先生、张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稳健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杨学军先生、张宏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 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独立董事对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 华英 公告编号：2023-020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 2022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3〕第 32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就《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
明，并要求在 2023 年 5 月 8 日前作出回复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及年审会计师对《年报问询

函》进行逐项落实回复，并提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截
至目前，相关方正对《年报问询函》回复材料进行内核。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延期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前回复《年报问询函》并披露相关公告。 公司对延期回复《年报问询
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
司”）将参加由云南证监局、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2
年度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集体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1 日（周四）10:30-12:00。

届时公司的相关人员将在线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 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8 日


